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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易 

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 

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毅达”、“公司”或“上市公司”）

拟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鑫丰环东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华建股权投资有限公司、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贵州省黔晟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国投矿业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农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及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的瓮福（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同时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3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

关各方行为的通知》（证监公司字[2007]128 号）《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订）》（证监会公告

[2018]36 号）《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文件的规定，华创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创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

财务顾问，对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进行了

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重组事项

或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牌（孰早）前六个月至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日止，即

2020 年 11 月 6 日至 2021 年 11 月 3 日。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自查范围包括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他内幕信息知情

人，交易对方，交易标的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证券服务机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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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机构及其经办人员，以及上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 

三、自查结果 

根据相关方提供的自查报告，核查期间，内幕信息知情人中除杨景、舒贵辉

配偶刘荆风、田仁道配偶程燕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外，其他内幕信息知

情人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前述主体买卖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名

称 
与本次交易的关系 交易日期 

交易

类别 

成交数量

（股） 

结余数量

（股） 

1 杨景 黔晟国资外部董事 
2021.05.28 买入 1,000 1,000 

2021.06.08 卖出 1,000 0 

2 刘荆风 
瓮福集团财务部预算管

理室副主任舒贵辉配偶 
2021.01.18 卖出 300 0 

3 程燕 

瓮福集团瓮福化工公司

技术部经理、核心技术人

员田仁道配偶 

2021.10.18 买入 100 100 

2021.10.21 买入 300 400 

2021.10.25 卖出 400 0 

2021.10.28 买入 400 400 

2021.10.29 卖出 200 200 

2021.10.29 卖出 200 0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杨景、舒贵辉、刘荆风、田仁道、程燕出

具了如下书面声明与承诺： 

1、杨景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杨景出具书面声明和承诺如下： 

“1、本人买卖中毅达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中毅达股票投资

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本人在买卖中毅达股票时未获知任何本次重组的

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

以协助他人获利。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中毅达股票的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

有不当之处，本人将所得收益（即卖出总额减去买入总金额并扣除交易成本）全

部上交中毅达所有。 

3、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本人将做到不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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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中毅达”挂牌交易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组事宜之

相关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

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 

4、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舒贵辉、刘荆风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舒贵辉出具书面声明和承诺如下： 

“1、本人配偶刘荆风买卖中毅达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中毅

达股票投资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本人配偶刘荆风在卖出中毅达股票时

未获知任何本次重组的内幕信息，本人未向配偶刘荆风透漏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

信息，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配偶刘荆风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

示，本人亦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

以协助他人获利。 

2、如果本人配偶刘荆风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中毅达股票的行为被监

管部门认定有不当之处，本人配偶刘荆风将所得收益（即卖出总额减去买入总金

额并扣除交易成本）全部上交中毅达所有。 

3、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本人将做到不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

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中毅达”挂牌交易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组事宜之

相关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 

4、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刘荆风出具书面声明和承诺如下： 

“1、本人买卖中毅达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中毅达股票投资

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

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本人配偶舒贵辉未向本人透露过上市公司中毅达本次



4 

 

重组的信息，本人配偶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

指示，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

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卖出所持中毅达股票的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有不当

之处，本人将上述股票交易收益（即卖出总金额减去买入总金额并扣除交易成本）

全部上交中毅达所有。 

3、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本人将做到不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

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中毅达”挂牌交易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组事宜

之相关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 

4、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3、田仁道、程燕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田仁道出具书面声明和承诺如下： 

“1、程燕买卖中毅达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中毅达股票投资

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本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

文件的规定履行保密义务，未向程燕透漏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本人亦未以

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程燕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不存在利用内幕信

息进行股票交易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的情形。 

2、如果程燕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中毅达股票的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

有不当之处，本人将督促程燕就上述股票交易收益（即卖出总金额减去买入总金

额并扣除交易成本）全部上交中毅达所有。 

3、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本人将做到不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

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中毅达”挂牌交易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组事宜

之相关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

主管机关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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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针对前述买卖上市公司股票事宜，程燕出具书面声明和承诺如下： 

“1、本人买卖中毅达股票，系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及中毅达股票投资

价值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本人在买进或卖出中毅达股票时未获知任何本次

重组的内幕信息，本人直系亲属田仁道未向本人透漏上市公司本次重组的信息，

亦未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向本人作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指示，本人亦不存在利

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形或将内幕消息透露给其他人以协助他人获利。 

2、如果本人在上述期间买进或卖出所持中毅达股票的行为被监管部门认定

有不当之处，本人将所得收益（即卖出总金额减去买入总金额并扣除交易成本）

全部上交中毅达所有。 

3、在本次重组实施完毕前，本人将做到不以直接和间接方式通过股票交易

市场或其他途径买卖“中毅达”挂牌交易股票，也不以任何方式将本次重组事宜

之相关信息披露给第三方。本人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主管机关颁布的

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 

4、本人保证上述声明与承诺真实、准确、完整，愿意就其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综上，根据以上调查的事实、股票买卖人的书面说明及承诺，相关主体于自

查期间内买卖中毅达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构成实质性障碍。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在上述相关主体提供的自查报告、声明与承诺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的前提下，上述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内买卖中毅达股票的

情形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利用内幕消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对本次重组不构成实质影响；除上述情况外，

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中毅达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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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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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中毅达股份有限公司本次交

易相关内幕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主办人：                                                        

                     刘紫昌            刘 海  
 

 

 

协办人：                                         

                  宋 刚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盖章） 

 

年   月   日 


